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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實習施行細則 
第   一   條 依據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實習辦法)，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習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

則)。 
第 二 條 

 
本系學生於 3 年級下學期得依個人志願選填本系提供之國內公家機關、

事業機構、學術研究機構等實習單位進行實習，實習期間為 3 年級下學

期末暑假，於每年 7月 1日或依實習單位規定日期辦理。 

第 三 條 學生若礙於住宿及交通問題，得自行建議實習單位(以下簡稱自選實習單

位)供本系實習委員會參考並填具實習機構同意單(附件一)，經實習委員

會審核認定後配合發函，納入實習機構。 
第 四 條 學生若對學術研究或本系老師所執行之研究計畫、合作計畫、委託計畫

等有興趣者，經老師推薦(附件二)得申請校內實習，唯須於四年級上學

期結束前，以第一作者身份或等同第一作者身分(通訊作者)將實習成果

發表於具有審查機制之國內國外研討會，或由指導教授及學生簽章證

明，該學生於畢業前應完成此規定。 
暑期校內學術研究實習期間亦須遵守本細則第九條等各項規定。 

第 五 條 學生若因名額不足無法參加校外實習及校內學術研究實習或無法取得自

選實習單位之實習機會得經實習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進行校內實務實習，

包括鑽研國內、外安全衛生案例並提出相關檢討報告，整理安全衛生相

關內容重點並提出相關心得報告等。暑假校內實務實習期間亦須遵守本

細則第八、九條等各項規定。 
第 六 條 實習分發作業如下： 

一、申請資格：本系三年級以上學生。 
二、申請時間：依據系辦公告辦理。 
三、繳交資料：(1)實習區域調查表(附件三)，申請校內實習者需同時檢

附老師推薦函(附件二)，申請自選實習單位者需同時檢附該實習機

構同意單(附件一)與聲明書（附件四）、(2)家長同意書（附件

五）。 
四、分發方式：學生大一上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必修學分之累計排名進行

分發作業，於每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或依據系辦公告辦理。 
五、在前往實習機構報到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 
六、應參加實習前說明會，瞭解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職場工作安全等

事項。 
第 七 條 暑期安全衛生實務實習及產學合作校外實習費用負擔原則： 

一、實習費：以不向學生另外收費為原則，若實習單位要求學生需支付

實習費，本系視校方經費補助情形予以酌量補助，餘額由學生自行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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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三、交通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四、保險費：系上一律幫學生投保實習保險(保額至少為 200 萬元)，由

校方付款。 
第 八 條 實習報到與成績計分標準： 

一、學生攜帶實習報到單（附件六）到實習單位報到，完成報到手續

後，由實習單位主管簽章後，於一週內回覆本系。 
二、實習成績計算如(附件七)，參與校內外實務實習之學生於實習結束

後需進行實習心得分享並繳交實習報告，參與校內學術研究實習者

需繳交研討會論文接受函或論文集之全文影本並檢附議程或由指導

教授簽章證明，該學生於畢業前將需完成此規定。 
三、實習單位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四、安全衛生實務實習課程實習總成績計算方式: 
1.校外實習總成績：實習單位實習成績（40%）＋實習口頭報告成

績（30%）＋實習書面報告成績（30%）  
2.校內實習總成績：實習單位實習成績（40％）＋實習口頭 
報告成績（30%）＋實習書面報告成績（30%） 

第 九 條 實習期間應遵守學校及各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包括：作息時間、服裝

儀容及請假事宜，唯請假時數應予以補足並受下列限制： 
一、病假所缺時數應至系上指定單位補足實習時數，並以 15 日(含)為
限，超過 15 日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二、事假所缺時數應至系上指定單位補足實習時數，並以 5 日(含)為
限，超過 5 日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三、遲到、早退次數合計超過 5 次(含)以上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第 十 條 
 
 
 

學生自選實習單位需符合下列基本要項。 
一、具合法登記證號之事業單位 
二、可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領域實習內涵 
三、具備合格之安全衛生專責人員 

第 十 一 條 
 
 
 
 

實習機構同意單需確實填寫，實習輔導教師審核期間為 3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含複審) ，採隨到隨審方式。計畫書內容需敘述 1.實習目標、2.實
習活動與內容、3.與職業安全衛生之相關性等項目，由實習輔導教師至

少 2 位以上審核，採通過、修正後再次送審及不通過三個審核結果，修

正以一次為限，實習計畫書不通過即無法至自選單位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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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條 

 
 
 
 
 

若因故無法在規定時限內完成或取得相關文件，以致無法依照系上既定

流程進行自選實習單位審核程序並獲得通過，則依實習學生意願放棄爭

取自選實習單位並回歸系上既有之校內外實習相關行政作業與規範。或

是在學生自選實習單位聲明書內註明繼續爭取自選實習單位之實習機

會，並放棄回歸系上既有之校內外實習相關行政作業與規範之權利並依

本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 十 三 條 學生實習期間獎懲規定依中山醫學大學生獎懲辦法施行之。 

第 十 四 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附件一、學生自選實習單位實習機構同意書 

附件二、校內實習指導老師推薦表 

附件三、實習區域調查表 

附件四、自選實習單位聲明書 

附件五、監護人同意書 

附件六、實習報到單 

附件七、實習成績評分表 

附件八、實習報告書格式 

※修正記錄： 94年 01月 24日 9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94年 02月 23日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14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年 03月 03日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6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3月 05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29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13日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9月 22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年 03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9月 12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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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自選實習單位 實習機構同意單 

學生姓名：                 學號： 

申請實習機構      

申請實習單位  

實習機構 

基本資料 

公司(工廠)登記證  產業別  

安全衛生專責人員 

姓名及證號 
 聯絡人 

 

申請實習地點 地址： 

電話： 

實習單位簡介  

 

實習起迄時間     年    月    日起自   年    月   日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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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畫書 (內容應包含：1.實習目標、2.實習活動與內容、3.與職業安全衛生之相關性 

(至少 500字，表格大小可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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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單位主管初

評意見表 

 實習計畫內容具體可行，本機構可提供實習機會供該生實習。 

 實習計畫內容雖具體可行，但本機構礙於整體考量，無法提供實習

機會供該生實習。 

 實習計畫內容空洞，本機構無法提供實習機會供該生實習。 

承諾指導之實習

單位主管簽章 

 

本系實習委員會

第一次審核結果 
 通過            修改後再次送審         不通過 

本系實習委員會

第二次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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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校內實習指導老師推薦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申請實習單位 

(指導老師實驗室) 

 

參與研究案或計畫案  

實習起迄時間     年    月    日起自   年    月   日止 

實習計畫書 (內容應包含：1.實習目標、2.實習活動與內容、3.與職業安全衛生之相關性 

(至少 500字，表格大小可自行調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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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指導老師初評意

見表 

 實習計畫內容具體可行，予以推薦。 

 實習計畫內容尚可，免予推薦。 

 實習計畫內容雖具體可行，但礙於其它因素考量，不予推薦。 

 實習計畫內容空洞，不予推薦。 

承諾指導老師簽章  

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

結果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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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區域調查表 

 

學號  年級  

學生姓名  

實習方式 
(★請勾選三大項

的其中一項) 
 

★□ 校外實習(區域可排序，但依實際實習名額為主) 
□ 北部 (台北、桃園、新竹) 
□ 中部 (苗栗、台中、彰化、雲林) 
□ 南部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 校內學術實習(實驗室) 

★□ 自行申請實習單位 

檢附資料 
申請校內學術實習者需同時檢附指導老師推薦表 
自行申請實習單位者需同時檢附實習單位自行推薦表 

附    註  

 
申請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法規名稱 職業安全衛生系實習施行細則 最新修正日期 113/09/12 

制定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系 頁 碼 /總 頁 數 第10頁/共 14 頁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自選實習單位聲明書 

本人                      同學參加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所開設之實習課程，

並決定自選實習單位且遵守系上之實習規定。若因故無法在規定時限內完成或

取得相關文件，以致無法依照系上既定流程進行自選實習單位審核程序並獲得

通過。 

 

  放棄爭取自選實習單位並回歸系上既有之校內外實習相關行政作業與規範 

 

  繼續爭取自選實習單位之實習機會，並放棄回歸系上既有之校內外實習相關  

行政作業與規範之權利並依實習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此致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聲明人：                  簽章 

                      聯絡電話：(日)                  (夜)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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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家長同意書 

 
家長                      同意 子女                      同學參加職

業安全衛生學系所開設之實習課程，並遵守貴系之實習規定，前往實習單位實習，

並於實習前辦理意外險(含醫療險)至少貳佰萬元整。 

          此致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監護人：                  簽章 

                      聯絡電話：(日)                  (夜)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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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報到單 

 

茲薦送本系大學部學生 

學號：                 ，姓名：                        

至貴單位(                                       )實習， 

實習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敬請給予指導。 

並請確認該生已於    年    月    日，至 貴單位報到並開始實

習。 

 

 

實習單位主管：                   (簽章)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敬啟 

註：本單於報到當日由實習同學送交實習單位主管簽章後，於一週內回覆本系。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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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成績評分表 
 
實習學生姓名：_________   __  學號：_______   ____  
實習機構：                     實習單位：______________         
實習起迄時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小時 
 

一、實習內容綱要(由實習生填寫) 
  

 
二、出缺席考核（由實習機構主管填寫） 

 
曠課天數：_______天      遲到時數：_______小時 
病假時數：_________小時     事假時數：_______小時  其他：_____ 

 
三、實習單位成績 

項目 百分比 成績 總評語 

專業知識與表現 30   

工作相關技能 30  

敬業精神與學習態

度 
30  

出勤狀況 10  

總分  

註：評分參考指標 
60 分以下 70 分 75 分 80 分 85 分 90 分 95 分 100 分 
        
不及格 尚可 中下 中等 中上 良好 優秀 傑出 
 
 
 

附件七 



法規名稱 職業安全衛生系實習施行細則 最新修正日期 113/09/12 

制定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系 頁 碼 /總 頁 數 第14頁/共 14 頁 
 
四、對指導本系學系的感想與建議 
    (一) 感想：                                                            
                                                                            
    (二) 建議：                                                            

                                                          
                                                            

                                                                          
 
 

評分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註：請評分者親自填寫本考核表，裝入信封並於封口簽名彌封後，郵寄回本系或交由學生繳

回，謝謝！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啟 

 
 
 
實習機構： 
實習單位： 
地址： 
電話： 
實習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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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實習報告 

 

 
 

請輸入○○○(實驗室名稱或實習題目或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 

學        號：○○○○○○○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中華民國○百○○○年○○月○○日 

 

 

 

 

採 16 號粗體字 

採 16 號粗體字 

靠左:採 14 號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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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習報告書須包含下列四項內容（可附照片說明）： 

 

一、實習機構之簡介 (實習單位介紹) 

二、實習工作內容之說明 

三、 實習成效與心得 

四、 建議事項(可有或可無) 

 
 

 


